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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就连年轻人也直呼 “搞不懂 ”。

现在的智能电视机大多内嵌了多

套不兼容的会员体系， 哪怕充了

一个会员、 又充一个会员、 再充

一个会员， 可能你仍然无法看到

你想看的所有影视内容。 （1 月

5 日 《成都商报》）

如今， 不少电视机都安装了

不同的 App， 用户观看视频时，

需要为每个 App 单独充值会员，

甚至付费点播， 甚至让消费者陷

入 “套娃式充会员” 的陷阱， 让

人 “一充再充”。

观众看电视要 “一充再充”，

容易陷入 “套娃式充会员” 的陷

阱， 电视变得复杂化， 遍布 “充

值陷阱 ”， 背后还是利益使然 。

某电视机厂商的相关人士称， 预

装 App 平台 、 开机广告 、 第三

方会员抽成都是他们收入的一部

分。 就像手机预置软件同样也是手

机厂商的收入来源之一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 2022 年

12 月 14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通告， 进

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行为， 其中明确 “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预置行为应遵循依法合

规、 用户至上、 安全便捷、 最小必

要的原则……” 对于电视预装 App

现象， 也有必要像对待手机预置软

件一样处理， 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

权， 预装 App 要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 还要可以卸载， 同时要

将预装软件的性能、 类型等信息明

确告知消费者,如写入说明书等等。

对于一些视频网站， 很多手机

用户诟病已久。 这些视频网站同样

为消费者设下了 “套娃式充会员”

的陷阱。 不管是 “电视版”， 还是

“手机版”， 如此割 “韭菜” 的方式

实不可取。

视频网站 “吃相难看”， 电视

开机广告无法 “一键关闭”； 很多

消费者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强行植入广告……这样的乱象近

年来屡屡被媒体曝光， 却始终没有

得到明显的改善。 一些视频网站与

电视机厂商 为利益而 “联手 ”，

受损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了。

智能电视 “套娃式充会员” 等

乱象需法治 “解套”。 对于智能电

视行业， 要能加强规范整顿， 要能

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能让

智能电视成了不断收取消费者智商

税的 “智障” 电视， 成了收割用户

的 “智能陷阱”。 比如对于 “关不

掉” 的智能电视开机广告， 要通过

按下 “法治键” 关闭。 要消除 “套

娃式充会员” 的消费陷阱， 电视机

预装的 App 平台 ， 要方便用户卸

载， 要督促视频网站、 电视机厂商

诚信经营、 合法经营， 尊重消费者

的选择权、 知情权和决定权， 尊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把视频网站、

智能电视行业引入 “法治频道 ”

“法治轨道”。

1 月 4 日， 有网友表示， 此

前一个优酷会员可以同时登录三

个手机设备， 最近只能登录一台

手机设备了。 对此， 优酷回应表

示， 此举是为了打击 “灰黑产”

（倒卖、 拆卖账号）， 用户账号最

多可同时登录 3 台设备， 其中仅

包含 1 个手机端 App。 （1 月 5

日 《北京青年报》）

视频平台企业对出租、 拆分

售卖视频会员账号等灰色产业乱

象的治理日趋严格， 对会员账号

的管理也日益强化， 这种管理转

变传导到消费端， 给消费者会带

来一些直接影响， 比如会员账号

的登录使用权受到了更多限制，

使用范围比过去可能变窄了。 对

此， 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 适应

和接受。

显然， 在法治社会和契约社

会， 法律和契约是最公平、 最有

说服力的答案。 经营者与消费者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受法律的

调整， 也受契约的调整， 经营者

应该履行法定责任和契约责任，

与之相对应， 消费者享有法律和

契约赋予的双重权利。 人身财产

安全权、 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监督权等都属于消

费者的法定权利， 除此之外， 经营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

要受双方的约定调整。 在很多交易

场景中， 往往是经营者一方提供格

式合同， 消费者一方选择接受或不

接受。 视频平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的协议就是格式合同， 而消费者的

会员账号登录使用权的范围大小就

看格式合同如何约定。

对于格式合同 ， 《民法典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有基本的规

制。 提供格式合同的经营者应该遵

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 不得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 不合理的规定。 据此， 如果视

频平台企业提供的协议遵循了公平

原则， 未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 限制消费

者主要权利， 且企业也就会员账号

登录使用权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说

明、 提示， 那协议就有相应的法律

效力。

事实上， 视频平台企业在协议

中普遍列明了各级会员账号有权登

录使用的设备清单， 满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且会员账号登录范围能

满足消费者的正常消费需要， 不构

成对消费者主要权利的不公平、 不

合理限制， 企业对会员账号的管控

还有治理倒卖、 拆分账号问题的合

理性。 基于这样的协议， 如果消费

者新注册会员账号或者续费注册会

员账号， 新签订协议， 协议约定的

内容就框定了消费者视频会员账号

的登录使用权范围， 消费者应尊重

协议约定。 如果消费者是老会员，

与企业的协议尚有一段有效期， 企

业就不能随意变更协议， 而是应该

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继续履行， 保障

消费者的权利。 对不同意变更协议

的消费者， 企业应按照原协议保障

消费者的会员账号登录使用权， 不

能单方缩小会员账号登录使用范

围。 只有消费者同意变更协议， 与

企业达成一致， 企业才能对会员账

号的登录使用范围作出适当调整。

契约是规范交易的保障， 也是

消费维权的保障。 各方应该依托契

约来保障消费者视频会员账号的登

录使用权， 理顺相关的权利义务关

系， 而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限制、

侵犯时， 也应该以契约为标准进行

评判维权。

近日 ， 新疆某煤化公司以

“双方协商不再缴纳” 为由未为

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最终， 法

院判决郭某与某煤化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 公司需向郭某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

59007 余元 。 （ 1 月 6 日中工

网）。

社会保险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增强人

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劳

动法》 明文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

纳社会保险费”， 因此， 参加社

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的法定

义务 ， 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

者， 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放弃

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根据 《社会保险法》 规定， 为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

法定义务， 双方无权以协商的形式

免除一方应承担的法定义务。 新疆

某煤化公司 “协商一致” 免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

先， 某煤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应

依据 《劳动合同书》 约定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 而不是以 “双方协

商不再缴纳 ” 为由置之不理 ； 其

次， 郭某提交解除劳动关系时间比

该公司提前， 使某煤化公司的解约

缺少解除对象， 因此无法再解除劳

动合同。

从法律角度上讲，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所签订的所谓放弃缴纳社保

承诺书属于无效协议。 对于用人单

位而言 ， 即使劳动者签署了承诺

书， 也将面临相应的法律风险： 一

方面， 劳动者以 “未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 为由提出离职时， 用人单位

需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 。 劳动者向社保行政部门投诉

时， 用人单位仍需依法补缴社会保

险并被加收滞纳金； 另一方面， 如

劳动者在职期间突发疾病或发生工

伤事故， 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时， 用人单位还需要参照医疗

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待遇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

目前， 我国的社会保险包含养

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

伤保险、 生育保险等。 社会保险的

征收与缴纳属于公法范畴， 用人单

位依法为在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系

国家法律的强制要求， 不因劳动者

自愿放弃或主动放弃而免除。 如无

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 用人单位未

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职

工可以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也可以

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举报、 投

诉，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此，

所谓的员工 “自愿” 放弃社保于法

相悖， 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于法相悖

契约是规范交易的保障

“套娃式充会员”需法治“解套”

□吴学安

□李英锋

□戴先任

事由：

薛某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一

张信用卡，后持此信用卡多次消费，

共透支78061元。 截至最后一次还

款，薛某尚有58061元本金未还。经
银行多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 薛某

仍未归还。之后，薛某被公安机关查

获。

（1月5日《人民日报》）

百家讲：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

相关规定， 恶意透支信用卡的行为
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

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
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经发

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
仍不归还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该案的判决，给一些自作聪明，

甚至是知法犯法者敲响法治警钟。

那些认为“透支信用卡不按时归还，

只相当于一种民事借贷纠纷， 不会

被判刑”的人，甚至表示大不了被起

诉后做“老赖”的人，该清醒清醒了。

法律不是儿戏， 恶意透支信用卡的

行为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不要
心存侥幸、恶意透支信用卡、恶意挑

战法律。 否则，只能是自作自受，难

逃法律的制裁。

对持卡人来说， 要理性使用信

用卡，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出现信用
卡透支一定要及时偿还， 避免对个

人信用记录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恶

意透支逾期不还， 还可能触犯刑法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须有清

醒认知，不能稀里糊涂。

———周志宏

事由：

1 月 6 日， 贵州黎平一名医生

正在给患者检查， 另一名医生坐在
电脑前打游戏， 引发网友热议。 1

月 7 日 ， 黎平县卫生健康局党组
书记杨书记表示， 其为临聘人员，

不是正式员工， 事情属实， 人员已

被处置和批评教育。

（1 月 8 日极目新闻）

百家讲：

医院招聘的人员， 本来就都是

为了救死扶伤， 为患者服务的。 即
便真是人员不足， 需要临时外聘人

员， 可当穿上那一身白大褂， 坐在
病房里 ， 临时工也就不再是临时

工， 出了事也就不只是个人问题。

至少在民众看来， 他对待患者的态
度， 以及处理的业务与正式员工应

该没有什么区别， 代表的也是医疗
机构为民办事的态度。 起码不应该

罔顾患者， 依然任性地坐在电脑前

打游戏。

也正因此， 临时工没有理由以

临时的身份任性办事， 涉事机构及
其主管部门也不该一味拿临时工说

事 ， 进而作为搪塞社会公众的理

由。 医疗机构包括其他政务窗口，

都是为民服务的一面镜子， 每一个
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的言行都代表

着政府形象。 只有不断改进作风，

完善管理， 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

才能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发挥应

有的作用。 不管是正式员工还是临
时外聘人员， 如果办事不成还架子

不小， 甚至忘乎所以任性而为， 最
终只会寒了民众的心， 也败坏了政

府形象。

———张国栋

百家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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